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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及

第三點附表，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

點及第三點附表

局　　長　陳濟民

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及化部文化資產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及管理維護補助作業要點第四點、第六點及

第三點附表修正規定第三點附表修正規定

四、補助計畫及經費執行注意事項：

（一）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編列年度計畫經費需求，應依各該地方有關預算編列

標準計列。且不得超出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規定之經費列支標準。

（二）為利計畫執行、縣（市）納入預算證明及落實地方政府之權責及自主性，本

局將針對計畫核定總經費，由縣（市）政府依計畫優先次序及業務急迫性，

自主調整相關計畫及經費。

（三）本要點之補助款應納入預算辦理（所有人或管理機關（構）屬國家、其他公

法人、中央機關（構）所屬公營事業者、專業團隊、民間團體及個人提案免

納），並依規定自行編足地方配合款，專款專用。經核定補助款之直轄市、

縣（市）政府未及納入年度預算者，應編列追加預算辦理，倘執行確實有困

難，得依照各機關單位預算執行要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四）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行本要點有關事項，應依文化部對直轄市及縣

（市）政府補助處理原則、政府採購法及行政程序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理。

專業團隊、民間團體應依政府採購法第四條、文化基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及本法相關規定辦理。如違反者，本局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命其返還補助

經費。

（五）專業團隊及民間團體適用勞動基準法者，計畫內容應敘明執行計畫人員及勞

動條件等，所提供之勞動條件，將列入核定補助額度之審核標準。

（六）補助經費之運用經發現與補助用途不符者，或違反上述第三款至前款規定

者，本局得限期令其改正，或視情節輕重撤銷或廢止補助，並命其返還全部

或部分已撥付之補助款，以上情形及辦理情形均列為本局下一年度審查之參

考。

（七）各項計畫經費執行結果如有賸餘，其賸餘應照數或按中央補助比率繳回國

庫；另其有違約金或逾期罰款等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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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公有文化資產管理或所有單位、專業團隊、民間團體及個人於經費結報時，

應詳列受本局補助經費產生之利息或其他衍生收入，並作為未來補助參考。

（九）經費來源如係本局推動中長程計畫，受補助案件未能於期限內完成者，受補

助者需於當期計畫最後年度修正計畫並辦理結案，重新報本局核定次期補助

後執行。

（十）如有跨不同年度執行情形，本局將視各該年度預算編列結果，於必要時延緩

撥付補助經費或協議調整補助比率。

（十一）核定補助計畫之發包經費高於核定金額，本局將依核定金額乘上分期撥款

比率撥付。

（十二）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及採購發包之部分，得於計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乘

上各期比率撥付。

六、執行與考評：

（一）為加強輔導、督導考核，得辦理期中或期末簡報，請受補助者針對計畫執行

情形、成果作報告，以了解實際執行情形。

（二）本局補助之資本門業務工程施作項目，應依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

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規定辦理工程品質控管，本局得籌組督導考核小

組不定期進行工程進度及品質考核，並配合文化部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理查

核；查核結果之缺失及改善結果列入下年度補助審查參考。

（三）受補助者應於請撥各期補助款項時，登入本局國家文化資產資料庫之文化資

產資料建置平台進行計畫基本資料建置及執行進度更新。

（四）計畫執行期間，受補助者請依實際執行情形填報月報表或季報表，Ｂ類計畫

請填報進度及經費執行列管表。並分由交予本局相關督導單位考核，執行細

項如下：

１、受補助機關（構）應於計畫執行開始，填列年度工作摘要表及進度表，提

報本局進行管制考核。

２、受補助機關（構）應定期填報執行進度情形回報本局（免備文），俾以追

蹤管制進度。

３、補助計畫於年度核定後六個月或核定函所訂期限內，未能發生權責者，本

局得撤銷或廢止補助計畫。

４、本要點之補助款應專款專用，不得任意變更用途，若經核定之補助案，因

計畫變更、因故無法履行或主要工作項目變更等，應即函報本局核准。

５、為求計畫之落實，本局得依需求召開檢討會議，以瞭解實際執行情形。必

要時得派員輔導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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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同一案件之同一申請補助項目已獲文化部暨附屬機關、其他政府機關（單

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或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者，本局以不重複補

助為原則。經本局核定之補助案件，應於請撥第一期款時，檢附同一項目

未重複申請補助之切結。

７、同一案件其補助項目不同，而分別向二個以上機關（構）申請補助者，本

局酌予補助，惟應列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

及金額。

（五）補助計畫有關個人所得之稅賦，應按規定辦理扣繳及申報。

（六）考評事項：

１、經核定補助之案件，必須依計畫內容確實執行，本局應就計畫之執行進行

考評，並得列為日後補助審核之參據。

２、計畫執行之考評，由本局就計畫組成「考評小組」辦理。考評以召開考評

會議或書面審查之方式為之；必要時，得進行實地查核。

３、考評項目如附表各類一覽表所定。

４、各補助計畫經考評績效優良者，本局得函請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中央及國立機關（構）給予計畫相關人員適度獎勵。

５、經核定補助之案件未按規定繳交或上傳相關成果資料、成果資料品質不良

或延遲核銷經費以及各計畫考評之結果，本局將列為未來補助審核之重要

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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